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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章  

結 論  

 

繪 畫 創 作 最 怕 落 入 到 為 了 畫 而 畫 的 狀 態，因 而 逐 漸 地 失 去 源 自

內 心 的 創 作 慾 望。筆 者 過 去 也 曾 經 歷 過 那 樣 的 過 程，也 發 現 到 自 己

越 畫 越 失 去 創 作 的 動 力，甚 至 於 迷 失 了 創 作 的 方 向，不 過 筆 者 並 不

否 定 當 時 的 繪 畫 創 作，因 為 每 一 件 作 品 的 誕 生，同 樣 是 繪 畫 創 作 能

力 的 累 積，只 是 細 想 著 自 己 到 底 從 那 些 作 品 中 真 正 獲 得 了 什 麼 ？ 在

就 讀 大 學 時，筆 者 無 法 清 楚 地 體 會 出 創 作 的 意 義，之 後 受 到 研 究 所

裡 老 師 們 的 引 領 之 下，又 讓 筆 者 拾 回 創 作 的 樂 趣，開 啟 了 身 體 所 有

的 感 官 ， 去 感 觸 環 境 、 生 活 和 生 命 的 一 切 ， 也 漸 漸 地 使「 樹 」走 進

筆 者 的 繪 畫 創 作 之 中 ， 進 而 以 「 樹 」 作 為 畢 業 創 作 的 研 究 方 向 。  

除 了 筆 者 對 於「 樹 」的 創 作 之 外 ，筆 者 更 對 梵 谷 與 蒙 德 里 安 的

「 樹 」做 學 理 方 面 的 研 究 分 析，透 過 對 於 兩 人 的 探 究 和 剖 析 兩 人 畫

面 中 的「 樹 」形， 讓 筆 者 深 刻 地 瞭 解 到 一 位 藝 術 家 的 創 作 歷 程、創

作 思 維 及 創 作 表 現 方 式，而 非 單 純 地 停 留 在 作 品 畫 面 形 式 表 象 的 欣

賞 。  

在 對 於 兩 人 探 究 分 析 的 過 程 中，筆 者 除 了 將 研 究 所 得 運 用 於 自

我 創 作 上 ， 更 得 到 藝 術 精 神 上 的 體 悟 ， 以 下 筆 者 分 述 之 ：  

一 、 應 要 重 視 藝 術 家 們 的 藝 術 創 作 之 形 成 ：  

觀 眾 往 往 在 觀 賞 藝 術 家 的 創 作 作 品 時，一 開 始 都 被 作 品 所 呈 現

的 樣 貌 吸 引，尤 其 是 身 為 視 覺 藝 術 的 藝 術 工 作 者，更 是 易 於 捕 捉 住

畫 面 中 的 特 徵，一 昧 地 以 為 自 己 已 學 習 到、吸 收 到 了 精 隨，而 模 仿

他 人 的 表 現 手 法 來 進 行 創 作，完 全 忽 略 了 藝 術 家 們 創 作 背 後 的 動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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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想 法。筆 者 在 撰 寫 論 文 之 期 間，體 悟 到 藝 術 家 們 各 有 著 屬 於 自 我

個 人 的 「 獨 特 性 」， 這 樣 的 「 獨 特 性 」 皆 來 自 於 成 長 背 景 、 學 習 環

境、個 性 等 等 所 交 織 相 乘 而 成，而 各 個 的 形 成 條 件 都 不 盡 相 同，因

此，若 僅 有 藉 著 模 仿 藝 術 家 們 的 構 圖、用 色 等 進 行 創 作，自 我 的 獨

特 性 何 在 ？ 更 甚 者，其 作 品 的 生 命 力 又 何 在 ？ 所 以，欣 賞、分 析 藝

術 家 們 的 作 品 外，我 們 應 該 要 以 更 深 廣 的 角 度 來 看 待 多 元 的 作 品 風

貌，並 且 要 瞭 解 各 藝 術 家 們 創 作 背 後 的 想 法、態 度 等，才 能 深 入 地

感 受 到 創 作 者 的 內 在 思 維，另 一 方 面，這 樣 正 確 的 作 為 也 有 助 於 將

藝 術 工 作 者 的 創 作 思 維 推 向 成 熟 。  

二 、 多 嘗 試 不 同 的 風 格 與 表 現 手 法 ：  

我 們 都 曉 得 「 說 書 者 害 怕 詞 窮 ， 藝 術 家 害 怕 無 新 意 」， 但 是 新

意 並 非 能 夠 刻 意 地 求 得。由 他 們 兩 人 的 創 作 作 品 中，可 以 發 現 到 他

們 的 創 作 擁 有 著 多 樣 的 面 貌 與 風 格，這 些 多 樣 的 風 格 面 貌 是 靠 著 他

們 自 我 不 斷 地 創 作、學 習 而 自 然 地 形 成。藝 術 工 作 者 若 要 尋 求 自 我

獨 特 的 風 格，就 要 學 習 藝 術 家 們 努 力 地 創 作、學 習，嘗 試 多 種 不 同

的 表 現 技 法，或 許 改 變 用 色、構 圖、 筆 觸 等，更 可 以 由 平 面 的 形 式

轉 變 成 半 立 體，亦 或 立 體 的 形 式 試 著 表 現 出 對 象 物，筆 者 深 信 透 過

多 樣 的 嘗 試 ， 漸 漸 地 就 會 見 到 屬 於 自 我 的 創 作 風 格 。  

三 、 將 藝 術 奉 為 信 仰 ：  

藝 術 對 於 梵 谷 與 蒙 德 里 安 來 說，除 了 喜 愛 之 外，也 代 表 著 他 們

生 命 的 一 切，希 望 藉 由 藝 術 探 求 生 命 及 真 理，更 願 帶 給 人 們 心 靈 的

安 慰 ，他 們 將 藝 術 化 為 生 活、化 為 信 仰。在 進 入 大 學 之 後，筆 者 漸

漸 地 感 受 到 藝 術 不 能 只 是 靠 喜 愛 來 支 撐，那 樣 是 無 法 完 全 永 續 下 去

的 ， 唯 有 信 奉 藝 術 ， 才 能 使 創 作 者 有 勇 氣 不 斷 地 創 造 藝 術 ， 臻 至

「 真 、 善 、 美 」 的 境 地 。  

在 研 究 梵 谷 與 蒙 德 里 安 對 於 「 樹 」 的 創 作 至 筆 者 自 我 創 作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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踐 ，筆 者 學 習 到 色 彩、筆 觸、畫 面 等 表 現 技 法，但 仍 然 有 缺 失 不 足

的 地 方。倘 若 筆 者 在 用 色 上 遇 到 膠 滯 不 前 的 時 候，透 過 他 們 兩 人 畫

面 上 色 彩 的 刺 激，幫 助 筆 者 再 次 見 到 色 彩 在 畫 面 上 所 呈 現 的 效 果 ，

方 能 提 起 勇 氣 繼 續 地 揮 灑 色 彩，但 與 他 們 相 較 之 下，可 見 筆 者 還 不

夠 穩 健，未 來 還 可 以 更 加 放 開 心 胸，直 接 地 將 內 在 感 受 的 色 彩 表 現

出 來。筆 者 本 次 所 提 出 的 繪 畫 作 品 是 由 一 些 作 品 中 選 出 來 的，觀 看

這 13 張 作 品 有 許 多 風 格 的 呈 現 ， 肯 定 的 是 見 到 自 己 慢 慢 地 進 步

著，雖 然 是 多 樣 的 嘗 試，但 卻 也 深 怕 自 我 創 作 方 向 失 焦，反 觀 梵 谷

與 蒙 德 里 安 風 格 不 斷 地 改 變，不 過 其 中 的 改 變 是 有 脈 絡 可 循，未 來

筆 者 創 作 的 路 還 很 長，因 此，應 該 要 反 覆 沉 澱，觀 察 這 13 張 作 品 ，

尋 覓 繼 續 發 展 的 可 能 性，將 可 能 的 方 向 應 當 持 續 創 作 下 去，把 作 品

的 層 次 再 次 提 升 ， 以 求 更 深 入 藝 術 的 本 質 。  

另 一 方 面 ，藉 由 撰 寫 論 文 ，發 現 到 自 我 創 作 論 述 的 不 足 ，必 須

要 再 大 量 閱 讀 並 學 習 述 說 的 技 巧，更 要 試 著 改 變 筆 者 自 我 的 個 性 ，

或 者 將 內 在 的 個 性 特 質 鮮 明 地 呈 現 在 畫 面 之 中，筆 者 深 信 若 對 於 論

述 技 巧 及 個 性 作 適 當 的 調 整 ， 相 同 地 將 有 助 於 自 我 的 繪 畫 創 作 。  

雖 然 筆 者 未 來 必 須 加 強 創 作 論 述 的 技 巧，在 此 也 要 提 醒 自 己 別

將 分 析 的 方 式 過 度 地 用 於 創 作 之 上 ， 勿 輕 視 本 身 對 於 藝 術 創 作 的

「 直 覺 」， 縱 觀 一 切 藝 術 的 形 式 表 現 ， 皆 源 自 於 藝 術 的 直 覺 。 運 用

理 論 分 析 的 做 法 看 似 周 到、細 膩、有 深 度，但 真 能 把 握 住 創 作 作 品

的 生 命 嗎 ？ 真 能 抵 達 作 品 裡 頭 的 本 質 嗎 ？ 筆 者 認 為 ：「 對藝術來

說，一切理解都融化在感覺之中 。 」 27靠 著 這 類 分 析 來 引 譬 解 說 作

品 裡 的 本 意，但 是 這 些 分 析 永 遠 成 不 了 本 意，反 倒 是 應 該 讓 創 作 的

「 直 覺 」 更 加 深 刻 強 化 ， 也 就 是 說 追 求 藝 術 創 作 那 「 直 覺 的 深 刻

性 」， 創 作 時 要 是 能 夠 深 刻 地 、 肯 定 地 依 順 著 直 覺 心 ， 畫 面 自 然 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余秋雨著，《藝術創造論》，（ 台北：天下遠見，2006） ，頁 14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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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就 會 完 整 起 來 了 ， 並 真 實 地 傳 遞 出 自 我 的 心 象 及 生 命 力 。  

話 說 至 此 ，筆 者 真 的 覺 得 創 作 是 件 愉 快 的 事 ，但 是 ，現 代 藝 術

種 類 繁 多，媒 材、 技 法 推 陳 出 新，風 格 瞬 息 萬 變，造 成 許 多 的 藝 術

創 作 者 產 生 擔 心 跟 不 上 潮 流 的 心 態 ， 筆 者 也 或 多 或 少 有 這 樣 的 疑

慮，但 很 慶 幸 透 過 撰 寫 論 文，讓 筆 者 對 於 藝 術 創 作 的 態 度 有 了 更 清

晰 的 想 法，無 論 是 題 材、 形 式、表 現 技 法 上，創 作 應 依 順 著 自 我 喜

愛 的 方 式，這 樣 作 品 的 生 命 力 才 會 存 在 著，並 且 要 努 力 實 在 地 一 步

一 步 累 積 創 作 作 品。對 於 未 來 的 創 作 計 畫，筆 者 希 望 以 更 新 鮮 敏 銳

的 知 覺 觀 察 生 活 萬 象 ， 發 掘 更 多 有 關「 樹 」或 其 他 有 意 義 的 線 索 ，

愉 快 地 創 作 下 去。創 作 是 須 要 長 時 間 的 考 驗 與 內 省，一 切 的 一 切 就

留 給 將 來 的 結 果 來 論，最 後，給 筆 者 自 己 和 藝 術 工 作 者 們 兩 句 話 ： 

 

「藝術是人與自然相乘。」 28 

 

「對藝術，我不知道還有沒有比下面更好的定

義：藝術，是人加入自然，並解放自然。」 29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8 余秋雨著，《藝術創造論》，（ 台北：天下遠見，2006） ，頁 25。 
29 同上。 


